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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范宪法学运用规范主义的方法和谋略，选择性地“返回”人权规范，谋求以规范宪法整访非规范行为，政治宪

法学以制宪权开篇，为政党决断权背书，宪法社会学采用功能分析方法，对超宪法行为作规范性认证。在方法、价值和

观点上，三者截然对立，但深深嵌入我国的政治语境，形成某种形式的隐秘交锋和共识。我国宪法学应更进一步，直面

政党国家的现实，围绕国家、政党和公民构建三元结构的宪法学理论，破解政党与宪法关系的僵局。 

关键词：宪法学方法;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社会宪法学 

     规范主义的宪法学方法在我国一经提出，便引发理论上的关注[1]作为对规范主义的回应，各种自称有别于规范主

义的宪法理论次第呈现。其中，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的暗辩耐人寻味[2]这场持续经年的学术争鸣促

进了我国宪法学的方法自觉。[3]当下， 

     学术界对三者的理论回应主要以西方知识为智识渊源，聚焦三者间方法论的分歧，[4]忽视相互间的内在理论联系

及其共享的政治背景。本文试图梳理三者的理论逻辑，揭示这场方法之争的“中国语境”和基本共识，并创议我国宪法

理论研究拓展的方向。 

一、规范宪法学的方法与谋略 

     规范宪法学认为，我国宪法学基本上未意识到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当为间的紧张关系，以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吞噬

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或者从价值中推出事实，或者从事实中推出价值，将“社会科学的宪法学”演绎至无以复中的地

步，是“有病的学科’，[5]我国宪法学应以革新方法，区隔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以规范为焦点、终点和起点，在价

值与规范间流连忘返，形成宪法理论[6]规范分析是规范宪法学的“独门暗器”。[7]经由这一独特的批判武器，宪法学

方能形成彰显自我身份的理论品格，方可刹停宪法沦为政治的婢女和应声虫的历史风车。当然，仅有事实与价值分立的

技艺和返回规范的雄心，并不足以避免宪法学踏进“同一条河流”。与“返回规范”相伴随的，是滑入凯尔森纯粹法学

“陷阱”的阵阵隐忧。[8]规范宪法学的主张是“返回到适度的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至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

种立场。”[9]为了防止多退一步而跌入深渊，规范分析必须“在理论上首先确认权利规范在整个宪法规范中的价值核

心地位，其次进而追求宪法规范向‘规范宪法’的升华。”[10]的质言之，返回规范便是返回宪法帝王条款——人权，

而非其他。 

规范宪法学的理论主张以二元方法论为方法基础，人权规范至上是其安全阀，经由方法到价值的华丽转身，规范宪法学

跃升为人权宪法学，以区别于纯粹法学。也正是在这一步，规范宪法学收窄、甚至是放弃了对二元方法论的坚守。如所

周知，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包括价值与规范、规范与现实以及价值与现实相分离的三种逻辑形式，并且具体地包括他者的

价值、规范与现实与已方价值规范的分离。若以此为标尺，规范宪法学显然不是一个彻底的二元方法论者。一方面，规

范宪法学立基于人权政治理论，预设人权规范为宪法规范的核心，是直接从人权价值的至上性推演出人权规范的至上

性。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宪法学的省思者，规范宪法学在证成我国宪法人权规范的至上地位时，援引的主要证据是域外

统治机构臣服于权利法案的宪政理论与实践。[11]这些“他者”的价值、规范和实践，于我国而言，是一个不言的事

实，而非价值，[12]由之证成人权规范的至上性，正是其厉声批判的从事实导出价值的典型套路。规范宪法学从倡导二

元方法论人手，不经意间1800大转弯，融二者为一体，必然削弱其理论的稳固度。但为了走出“凯尔森困境”，规范宪

法学只能走向超实证(规范)主义。[13]规范宪法学从属于规范主义的阵营，延续了规范主义的“方法与谋略”[14]但

方法与谋略服务于最终的价值。透过方法和谋略，方能理解规范宪法学的这种转变及其“中国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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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主义的历史谋略，以德国为例，一方面是讨好现行体制，另一方面是致力于肯认德国近代法治国理念，通过具有可

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的规范限制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对于无法化解的民主主义课题，则以回避的策略加以处理，或者

至多在规范主义的意义上解决。[15]质言之，规范主义的谋略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特洛伊木马”:承认实定法秩序，导

人规范价值，驯服公权力。在具体操作上，规范主义的传统方法是外科分离术—将宪法上人权规范与反宪法因素分离，

并配合“张扬”与“沉默”的技术—高歌规范价值，对强权不予认证。规范宪法学承认宪法秩序，认定人权规范为核

心，倡导返回人权规范，力主宪法适用，“张扬”至极，无须赘言。[16]对于人权规范之外的部分，特别是宪法中的异

己力量，规范宪法学“沉默以待”。就现行宪法而言，政党权威与宪法至上严重冲突，政治宪法学从生存主义出发，确

认我国执政党的政治决断大权，承认其超宪法权威。[17]规范宪法学视之为宪法中“不可说”的部分，而“不可说”的

原因在于“不必要说”，“仅仅认识了事实而已”。[18]除却政党，规范宪法学对国家统治机构规范亦是选择性的“关

注”，在我国学者林来梵教授所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一书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唯

一进人规范宪法学视野的国家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位一体，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亦是立法机关，既是挑战宪

法秩序的力量，[19]亦是宪政秩序的可能推手。对此，规范宪法学巧妙地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转换为违宪审查

权，认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审查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以化解自我审查

的困境。[20]总之，规范宪法学发声的地方，恰是立宪主义出场的时刻，而立宪主义现身之处，恰是其可能立足之处。

在此意义上，规范宪法学的谋略胜在规范分离和区隔，“规范选择”的色彩颇为浓厚.[21] 

这种分离策略还有更广泛的运用。如果政党决断和人大主权是事实性的反规范力量，如何断言二者联手产生的我国现行

宪法系以人权规范为核心对此追问，规范宪法学将文本与作者作适当的分离，认为“作为一种价值载体，宪法规范本身

可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因为它并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就好像一种单纯的容器”。[22]若宪法规范形同未有填

充物的容器，任何价值便可填人其中—特别是人权的普适价值，立宪者的独断地位便瞬间瓦解。不过，即便宪法规范是

一个容器，各类价值均可能被导人其中，任何人亦无法轻易突破遣字造句的形式限制，立宪者因此占得先机。对此，规

范宪法学的应对是，“规范所承载的价值并没有囊括所有的价值问题，只是将立宪者、立法者所认可的那部分价值通过

一定的程序放在规范之内，在终极意义上，这种进入了规范的价值，若被放逐在价值判断的海洋中未必能获得终极的正

确性。”[23]针对立宪者事实上的决断力，规范宪法学十分强调价值与宪法规范的分离，认定制宪权的支配力并非立宪

者价值的支配力。一旦提出规范内摄价值的正当性问题并断言规范内摄价值必须服从普适价值，规范宪法学的主张便呼

之而出“人权神至尊”。[24] 

规范宪法学主张对现有规范进行以设释学为核心方法的解释，并且将人权规范提升至核心规范的地位，其隐含的意图是

通过人权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实现对公权力的规制。鉴于我国现行宪法将执政党的名号置于宪法“序言”中，[25]并明定

任何政党均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执政党必须经由国家机关传达和实现其意志，因此，若公权力机关臣服于宪法，我国

执政党亦将进入宪政的秩序。[26]简言之，规范宪法学的谋略是秩序确认和规范分离，高举人权条款，为公权力划界，

淡化和漠视宪法中的异己成分，以“虚化政党”的作法逼近规范宪法的坦途。本文认为，在阅读规范宪法学时，对规范

主义的常用谋略不可不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规范宪法学对二元方法论的倡导及其变通，相当程度地回应了我国的

政治结构，使得规范宪法学的意义不仅限于规范方法的知识传播和规范分析的沙盘推演，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嵌人我

国现实。在此意义上，指责规范宪法学的理论无时代性的担当，是草率的。[27] 

二、政治宪法学的续接与转挟 

     与规范宪法学一样，政治宪法学亦是从诊断我国宪法学人手，形成其理论主张。[28]规范宪法学的追问聚焦于宪

法学的方法，政治宪法学则追问“什么是真实的宪法问题”在政治宪法学眼中，我国宪法学主张司法宪政主义，研究假

问题，回避我国宪法问题，是“悲哀的学问”。[29]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完全没有意识到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

区别。政治宪法学认为，“非常时期施密特”，“日常时期凯尔森”，一药治一病，我国宪政之道只能是经由政治决

断、光荣革命，[30]走向宪政时代。依其理解，我国正处于非常政治的例外时期，宪法学研究者却不自知地研究规范宪

法，妄想通过违宪审查实现宪法的权威，化解我国宪法实效不足的困境，完全是以日常政治的宪法理论应对非常政治下

的宪法问题，不窗于是“关公战秦琼”的时空穿越。返回规范宪法的史前期，祭出制宪权的大旗，由执政党领导人民走

向规范宪法，便是政治宪法学的药方。[31]断定当下我国居于非常政治时期，便是宣判宪法文本的死刑，自然会招致文

本主义和规范主义的批判。但详加比较，不难发现，政治宪法学并非凭空胡思乱想，勿宁是在回答规范宪法学留下的问

题，并将规范宪法学未曾直面的政党国家问题拧上台面予以剖断。 

     规范宪法学认为，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可能孕生我国的规范宪法，而其形成，归根到底有赖于“宪法制定权力的

作用”，即“一种与实在的力的关系密不可分的东西。”[32]然则，对于我国的“宪法制定权力”，规范宪法学未置一

辞，[33]政治宪法学随之产生，并以找寻这种“力”为职志。于庶民而言，这种“力”是显然异见的，但政治宪法学乃



理论创造，故必定从无数的洁问开始。政治宪法学首先抛出的问题是“宪法从何而来”[34]政治宪法学自问自答宪法是

制宪权的结果，制宪权“是常态的发端”，[35]孕育着规范宪法的状态。在制宪权的功能问题上，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

法学十分合拍。不过，于规范宪法学而言，这是探索的终点，点明即可，剩余的是期待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创世

纪”孕育规范宪法的新天地。若再进一步，便沦为为“事实”作规范认证，为其规范方法所不允许。但制宪权只是政治

宪法学理论探索的开始，并且，刚续上这一话题，政治宪法学便加足马力奔向政治决断。短暂的理论共识之后是激烈的

对峙。 

     借助西方经典文献，政治宪法学认为，制宪权是对政治存在形式的总决断权，应属于人民。不过，政治宪法学只

是盗用了人民的名义而已。这里的“人民”并非可以辨识的个体，而是一群相当数量的孤立个体联合形成的政治体。主

权在民实际是主权在政治体。随之，政治宪法学将制宪权行使作阶段性划分，认定主权行使过程包括两个重要的阶段，

一个是直接民主阶段，一个是间接民主时期，二者之间是过渡性的最后一次人民集会。经由这种阶段性的划分，主权被

一分为二总决断权和具体的宪法制定权，且人民行使总决断权之后，方有代表对具体制宪权的行使。所谓制宪权，主要

指政治体的总决断权，它不受时空限制，“罕有的情况下的特定时间”[36]是其唯一的政治法则。除此之外，人民隐身

而不退场，在场而不显身，垂帘听政，除非罕有时刻到来。[37]概而言之，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其实相当直接皇上主政，

太后听政垂帘掀起时，皇上靠边站。与规范宪法学倡导规范宪法的终极性和至上性不同，政治宪法学确立了民族共同体

的绝对存在及总决断权的至上性，使之与规范宪法相区分，形成永恒的紧张与对立。 

     规范主义的策略是树起人权神，放逐宪法中的异己力量，谋求对公权力和政治实力的宪法规制。政治宪法学则相

反，在其理论中，宪定权和人权只是政治实体总决断权的随从。关键的问题便不再是人权解释和权力规制，而是总决断

权的具体行使“立宪时刻的再现，就是民主神的降临，罕见而又自由无碍。”[38]规范宪法学的人权神只是政治宪法学

民主神的脾女。回归中国的现实，政治宪法学断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事实，也是根

本的宪法原则。”[39]在塑造总决断者的神庙后，政治宪法学立即将执政党安置其中，并进而据此批评规范宪法学错把

“制宪权的经常性代表视为宪定权或人民的普通代表，企图用宪法规范来衡量、约束其行为。殊不知，制宪权的代表被

置于国民或民族的地位，天然地不受制于宪法。对他们而言，‘违宪’不唯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说法，更是错误的指

责。”[40]我国执政党在某种程度上无所限制地行使主权性权力，这是事实，但现行宪法确立法治国原则，明确规定各

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意在约束政党的悠意行为，政治宪法学将政党主权上升为宪法根本规范，显然放弃了基本的

法学立场和价值底线。尽管这一理论也意识到，“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运用人民的制宪权……如果制宪权永远活动，日

常政治就没有可能，这无异于否定政治社会的可能性”，[41]但若这一底线被突破，亦无需震惊。政治宪法学必沦为

“主权宪法学”。[42]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完全无视这一政治现实，虽然回应了政党国家的现实，确认了我国人民在执政

党领导下的总决断权，但然后呢，等待“戈多”？[43] 

三、宪法社会学的寻觅与宿命 

     在方法上，规范宪法学主张价值与事实的二元分离，倡导返回人权规范，价值、规范和事实是相当关键的概念。

在规范宪法学中，“价值”乃当为，“事实”指实存，前者表现为规范性命题，后者则以描述性命题出现，但“规范”

并无确切的指向。如所周知，相对于应然价值，委身于法律文本中的规范是事实，较之于活生生的现实，文本中记载的

宪法规范则是价值。在广义上，应然价值和文本规范均为“规范”。规范宪法学所言及的返回规范，既包括文本中的人

权规范，更包括返回人权价值，但倡导主要立足于文本规范达成对人权价值的论证。可否返回宪法中的其他规范，如现

行宪法的“序言”或者“总纲”政治宪法学恰是如此。规范宪法学视之为核心的人权规范，在政治宪法学中，居于最次

的序位。[44]若不能圆通地解释人权规范与其他规范的位阶关系，断然确认人权规范的至上性，必然导致宪法文本的碎

片化，政治宪法学便拾起规范宪法学扔下的一页，独自成章。规范宪法学对何谓规范的语焉不详及缺乏说服力的规范选

择，为政治宪法学留下了空间，亦同样面临宪法社会学的追间。 

     宪法社会学认为，中国存在一种有宪法无宪政的悖论，这是宪法学研究完全忽视宪法文本外的“真实宪法”和

“实效宪法”的结果，而宪法学研究中的概念主义、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则强化了这种“主题背离”。[45]宪法社会

学主张采用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方法，调查现实生活中的宪法，既坚持从成文宪法出发的解释，丰富中国宪法秩序的规范

意涵，又超越成文宪法，从政治实践中探究和发现已经运行的不成文宪法规则，为其正名，助其逐步上升为成文宪法的

一部分。宪法社会学认为，我国真实宪法探索的重点不是规范宪法学置重的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由法院适用的“法院宪

法”，而应当是组建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前者只能在后者的框架下存在。[46]宪法社会学的主张隐藏着对规范

宪法学的洁问返回规范是否仅指返回文本中的规范或者说，是否仅有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才是宪法规范显然，宪法社会学

否认文本宪法的唯一性和至上性。 

     宪法社会学的理论要点是采用“一种基于历史一经验的功能分析方法来研究‘实效宪法’[47]在类似社会调查的



基础上摸清“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宪法规则或宪法规范”〕[48]这一方法的基本逻辑是重复即为有效，有效即

为规则，事实的重复性与规则的成立乃一体两面，或者说事实即是规范。在这一点上，宪法社会学明显区别于规范宪法

法学，后者将经由特定立宪程序确立的文本视为宪法规范的来源，对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作明确区分，为宪法规制政治

实力构筑前提。宪法社会学则径直将二者等同。依其理解，不断重复的历史事实构成宪法规则，或者说应当确认为宪法

规范，并继续得到遵守。确认这等规则是否在为超宪法权力背书这显然取决于宪法社会学者寻觅规则的那双“法眼”是

否装上立宪主义的过滤网。     不过，宪法社会学宣称以科学家的准则从事田野调查式的规范寻觅工作，其过滤网是

现实有效性，故其极可能走向规范宪法学所批判的形式法治，即德国历史上出现的那种纯粹规则至上的法治—只管火车

准时到点，不问绿皮厢中为何物。宪法社会学所觅见的数条规则，如我国执政党的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为“橡皮

图章”、“三位一体”等，充分暴露其理沦盲点。 

     我国执政党应当领导——现实中我国执政党确实遵守这一规则，切实地从政治、思想和组织等层面实施领导权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为“橡皮图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遵守了 

     这一规则，充分追认了执政党的基本政策。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应三位一体，绝大多数时候这三者

确是一体，一人执掌党政军大权。这些在实践中重复的事实，涉及权力归属和分配，具有权力界分的功能，但这种权力

界分的根本目的是以最有效的方式确保执政党的绝对领导，事实上难以抵御权力滥用的情形。因此，宪法社会学的实效

论与立宪主义相去甚远。 

     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个非宪政国家，不成文宪法更多的是以确认超宪法权力为核心内容。在理论层面，对于这种

超宪法权力规范，宪法社会学只能确认，而确认这些事实为规范，只不过是为其超规范地位作规范性的修饰。在非宪政

国家，宪法社会学必然落人决断主义的臼巢。事实上，宪法社会学与政治宪法学征用了共同的术语—“政治宪法”，并

在核心论断上的高度契合。社会宪法学同样断定我国执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

法”’，“是中国的‘第一根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构成的‘绝对宪法’。”[49]      

     “绝对宪法论”使宪法社会学的形式法治立场完全沦为形式，其与政治宪法学可能存在的一点差别亦消失殆尽，

宪法社会学最终成为现实合法性的说辞——“政治问题的实质决断权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

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要对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民主协商之后所做出的政治决定给予法律程序上的背书，从

而将党的政治决定法律化和国家化，将政党的政治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和成文宪法意义上获得最高的法律效

力。在这种宪政结构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只能发挥‘橡皮图章’的作用。”[50] 

     本文将政治宪法学与宪法社会学视作不同的理论主张，并区别对待，乃是因为政治宪法学从制宪权人手，直奔政

治决断主义，必然以确认、维护超宪法的总决断权为终局，即使在其他的国家，其结局亦如此。质言之，政治宪法学具

有立场、方法和结论的普遍性，本质上是否弃规范权威的决断主义，而宪法社会学则因其社会调查的方法运用于“中

国”对象后，只能导致此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结论，即方法具有普遍性，结论具有多样性，具体结论因一国是否确立

宪政秩序而异。对这种区别，我们不可视而不见。这恰是宪法社会学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宪法文本研究不可无视政治实

践。对于规范宪法学而言，宪法社会学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宪法文本是执政党关于宪法价值的直接表达，执

政党的重复行为是否是一种值得重视的价值表达如果说价值表达需要遵循某种法定程序，经由政党内部程序做出的决定

是否必然被排除在外？质言之，在我国，成文宪法典何以具有相对于不成文规则的优先性和至上性？ 

四、隐藏的共识 

     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特别是规范宪法学与后二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方法对立。规范宪法学

坚守价值与事实二元分离的方法论，以人的尊严为核心价值，[51]致力于维护宪法和宪法学对政治实力的独立性。政治

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基本上无视二元方法论，在特定的主权结构中，人权被矮化。可以说，无论是方法还是立场，规范

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间有直接和明显的对峙。这些是当下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对这些焦点过于关注则可

能夸大了三者的区别与对立，导致三者间的某些共性和共识被忽略，如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都承认我国并非宪政国

家，都对制宪权功能的关注和认同、宪法社会学对宪法典和形式法治的承认等。有鉴于此，有研究将三者融合，提出我

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向，试图将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熔为一炉，为我国宪法实施铺就一条政治、社会

与法律并举的道路，并倡导三种理论互相借鉴、相互矫正户。[52]这一解读将三种理论置于我国宪法实施的语境之中，

揭示了三者的共同面向—我国宪法，因而区别于其他一些凸现差异和对立的评论，隐含着一种共识性的解读。 

     无论智识资源有何区别，三种理论均旨在回应我国的宪法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权力专断、践踏尊严曾是较普遍

的现象，至今亦未绝迹，我国的宪法问题仍是如何制约公权力。但其特殊性在于，在我国，执政党的名号为宪法所固

定，执政党领导全体人民建设国家。鉴于历史上执政党亦曾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发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

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53]我国宪政建设的关键，本质上是如何实现宪法对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机



关的至上地位。无论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是否直接涉及执政党的权力及地位问题，均是以此不言自明

的问题作为前提，并直接或间接作出回应。三种宪法理论均是从反思我国宪法学研究人手，以调查病症、确定病因和开

具药方的方式建立相关理论，均宣称自己是我国宪法学革新之路。因此，即便规范宪法学的相关成果通篇未提及执政

党，其理论指向仍是如何通过人权规范的合理解释实现对我国政党的法律规范。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的理论则直接

以执政党为研究对象。相较于规范宪法学的隐晦和迂回，这二者的立场更鲜明，主张更明确，论断更具本土气息。总

之，三种理论分享一个共同的历史情景，本文称之为“中国宪法学的政党语境”，这亦是隐藏于三种理论背后的基本共

识。规范宪法学的特点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对峙的构架下，谋求以“人权神”的指引，实现对公权力和政治实力的

法律规制政治宪法学则通过构筑政治体与宪法典的降序权威格局、缔造“民主神”，善良地期待两种权威和谐共处共

进，实现规范宪法的目标宪法社会学则建立了文本规范与不成文规范并立的宪法渊源结构，谋求通过二者的互动达至实

效宪法的结局。三者均建立了二元的宪法理论结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决断权绝对宪法和宪定权宪法律、相对

宪法、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在这种二元对峙的理论结构中，政党与宪法的关系获得不同的理论安排，理论景观各

异。 

     规范宪法学建立了“党在宪法下”的理论模式，其要核是“人权至上”与“政党自限”，根本目标是实现宪法对

于政党的权威地位。规范宪法学以近代宪法典的内容结构为样本，高举人权价值，设定人权规范的核心地位，以限制国

家权力为职志。[54]欧美宪法多先于政党产生，政党臣服于宪法之下，通过选举进人国家机关，多数国家未在宪法中设

定条文规范政党，[55]仍形成政党法治的美景。规范宪法学以这些经典宪法和宪政模范国家为样本，理论上自然未顾

及、事实上也无须关注政党—既然政党凭借国家机关而实现其意志，政党为体，国家机关为衣，确定衣服的尺寸，造就

宪政的“铁衣”，政党自然居于宪法之下。因此，在宪法学研究中，政党不会是相关的研究对象。规范主义宪法学宣

称，“宪法学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在宪法学的内部解决，但是宪法问题未必都能在宪法学内部解决”。[56]大概在其视野

之内，我国政党问题非宪法学所能解决，因此选择集体性沉默来消解政党与规范宪法间的紧张关系。然则，理论上对政

党问题的漠视，无法替代实践中政党对宪法权威的侵蚀。不直接回应现实，理论便会“像水面上漂浮着的一层油，很难

溶合到中国问题的活水中去”。[57]若一味对我国政党问题保持沉默，规范宪法学亦可能被指责存在“油水”问题。

[58]

     政治宪法学建立了“党在宪法上”的理论模式，其核心是政党代表、政党主权和政党决断，承认政党超越宪法的

地位及其政治决断权。这种理论认定宪法典的正当性源于政党的决断大权，政党时刻注视着宪法典，双重权威及其“差

序格局’，[59]是其要点。宪法典是在父辈监视下行事的子辈，政党登场，宪法死亡。政治宪法学认定规范宪法学具有

强烈的“彼岸”取向，遂聚焦当下，以现行宪法“序言”作为分析的重点，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列为我国宪法的五条核心规范。引发激烈争议的

是，在政治宪法学中，为规范宪法学所膜拜的“人权神”成为可有可无的尾巴，而规范宪法学极力隐去的主体——政

党——却执掌主权，居于首位。这是一种视政党为宪政引擎的“党在宪法上”的现代化理论，遵循的是存在即合理的事

实论逻辑。质言之，政治宪法学认为，政党的现代化决断是我国走向规范宪法时代的关键，而宪法学的使命在于揭示这

一点。“党在宪法上”的路径，实际上将未来交给一个不可掌控的外在力量，[60]宪法的命运因此蒙上厚厚的阴影。 

     如果说政治宪法学将“党”和“国”加以区别的话，宪法社会学则建立了“党即宪法”的同一性理论。某一主体

持续地以同一行为模式行事，主观上可能存在“应当如此”的价值判断，但宪法社会学将此种“可能”等同于“必

然”。根据这一主张，执政党以重复性政治行为和党规党法表达的意志被视为宪法，与宪法典一道，成为宪法的主要渊

源，宪法典便由此丧失至上的位阶。执政党独占主权是这一推断产生的客观基础。我国宪法完全按照执政党的指示产生

并予以修订，其实质内容表达了执政党的意志。既然宪法典是执政党的语言，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和党规党法亦是其意志

的表达，缘何二者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犹如天地之隔于是，宪法社会学对此种“文本癖”和“形式癖”提出严厉的

批评，并草就几条不成文宪法规范。“宪法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宪法社会学的实质宪法观。将

宪法规范的渊源从经由特定程序而产生的法律文本扩展到制宪权主体的其他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将制宪权主体—执政

党—等同于宪法，乃典型的“党即宪法”的观点。另外，宪法社会学亦必然面临这样的追问在当下我国，作为执政党意

志之体现的宪法典未能具有至上的实效力，宪法社会学所冀望的不成文宪法，何以能避免同样的命运？ 

五、我国宪法学研究的展望走向政党宪法学 

     规范宪法学虽未曾直接处理政党与宪法的关系问题，但其潜在意图是以国家机构的法治化整合政党的超宪法行

为，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则直接回应了我国政党的宪法地位问题，视执政党为超宪法机关是其共同之处。三者事实

上深深嵌人我国特定的政党语境之中。揭开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方法之争的面纱，不难发现，三者就

政党问题形成某种形式的隐秘交锋，政党国家作为事实前提被承认。但此种共识仅限于事实论层面，方法和价值立场的



争议十分激烈。本文认为，政党问题是我国宪法学的核心议题，但政党的宪法学理论不可背离立宪主义的价值准则，且

只有坚守这一立场，各种理论方能互为镜鉴、各自调适。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紧盯我国的政党问题，抓住了我国宪

法面临的政治挑战，但寄望于政党决断，有可能第二次踏人“同一条河流”。规范宪法学应当采取直面现实的理论行

动，漠视政党问题只会侵蚀其理论的实践价值。传统国家与公民二元对峙的理论结构遮蔽了政党国家的现实，导致宪法

学完全丧失了关于政党问题的理论自觉。我国未来的宪法学研究应充分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拓展视界，聚焦政党现

象，围绕政党、国家和公民的三元结构，构建“党在宪法下”的政党宪法学。[61]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曾提出围绕

政党形成我国宪法理论的明确主张，[62]有将政党转换为宪法学核心研究对象的意图。这是值得珍视的努力，亦是我国

宪法学应当全力迈进的方向。 

注释： 

[1] 参见李琦：“在规范与价值之间—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学家》年第期。 

[2] 本文为行文方便，以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社会宪法学指称这些理论主张，并非在流派的意义上使用这些用

语。 

[3] 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学术倾向与问题意识”，《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4] 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参见郑毅：“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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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有共同语言。但我国的现实表明，新权威带来的是社会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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